
2020 年鹿寨县委组织部鹿寨县农村基层组织党建工

作项目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鹿寨县农村基层组织党建工作项目化经费项目

年初预算（万元） 360 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鹿寨县委组织部

评价得分 89.5 分 等级：良

评价结论

县委组织部根据《鹿寨县农村基层组织党建工

作项目化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鹿寨县十七届

人民政府常务会第 99次会议议定事项批复单》《关

于鹿寨县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推进工作协调会的会

议纪要》等文件精神，组织项目实施 2020 年鹿寨

县农村基层组织党建工作项目化经费等项目。投入

指标全部完成，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安排合理，

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与项目实施相符；过程指标基本

完成，但单位制度体系不健全，特别是资金管理制

急需进一步补充完善，资金支出原始附件及项目档

案内容不够完整；单位对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工作重

视不够，绩效自评工作质量有待提高；产出及效果

各项指标均完成较好，但项目投资的租赁所得收益

未能及时分配租到项目受益行政村。

主要问题
1.制度体系不健全。项目单位提供绩效评价工

作组内控制度有《合同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管理



制度》《收入管理制度》《支出管理制度》《资产管

理制度》及《机关财务管理制度》等，但现有内控

制度不够完善，有的制度部分条款内容存在严重滞

后现象。一是制度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单位层面内

控制度不够完善；缺少业务层面的《建设项目管理

制度》。二是《资产管理制度》内容不完整，该制

度只对有形的固定资产进行规定，没有针对货币资

产、无形资产以及对外投资等资产情形进行规定不

利于指导实际工作开展、容易出现项目管控漏洞造

成不良影响。三是《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中对未达

到集中采购条件的采购业务其采购方式确定、供应

商选择、验收程序等未作出具体规定，无法确保采

购过程的透明化。四是资金管理制度即单位层面内

控制度部分内容已滞后，与实际执行不符。

2.制度执行及会计核算信息完整性不够。在抽

查中发现存在大额资金使用执行“三重一大”事项

集体决策制度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大额资金使用

未执行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程序或集体决

策意见只在审批表上注明，没有形成会议纪要并附

在支付凭证之后 。例如：2020 年 12 月 33#记账凭

证支付第一书记等人员培训费 49560 元，只有支出

报批单，无“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程序依据；



2020 年 5 月 31 日预 11 号记账凭证，支付购买 2

号厂房款 1000.858 万元，由鹿寨组织部填制“购

买鹿寨镇兴园四路8号工厂内的2号标准厂房资金

拨付审批表”，未按规定附会议纪要及厂房拍卖成

交等依据材料；1月 31 日 9#记账凭证支付鹿寨县

第一批柳州市村民合作社示范社奖励资金 68000

元，附件不完整，缺奖励依据文件及部长办公会讨

论通过的会议纪要。

3.项目档案资料收集不完整、归档装订不及

时。项目单位收集的项目资料，没有按照项目立项

审批、项目预算、项目资金分配、项目资金支付、

项目公示或公告、项目绩效评价等项目实施全过程

并分门别类进行收集整理。项目资料缺项较多，以

致于评价工作组要求补充较多资料，不能及时提

供。项目实施在 2020 年 5 月底已基本完成，而一

年半后评价工作组进场时，项目资料还未整理装订

成册，项目档案管理效率较低。

4.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不强。县委组织部对

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工作不够重视，未能按照鹿寨县

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预算项目绩效再评价工

作的通知》（鹿财字〔2021〕14 号）要求，认真开

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项目相关资料收集不够完



整，申报表及自评表填报内容不完整，多项必须填

报的内容空白不填，项目支出明细表及项目实施进

度表均空白未填，自评工作质量较差；申报表、自

评表、评分表等基础材料及自评报告拖延了 1个多

月才报送绩效评价组。

整改建议

1.完善制度建设，注重内控制度的指导作用。

一是根据财政部印发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

范(试行)》即(财会[2012]21 号)、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有关

工作的通知》（桂财会〔2016〕25 号）要求，在现

有管理制度基础上，结合现行预算管理体制、单位

职能整理、完善涵盖内部控制规范所要求的预算管

理、收支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合

同管理和资产管理六大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资金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支出审

批流程，使制度具体、可行、可控，确保财政资金

安生、增效。二是明确各项制度管理的事项范围与

内容、管理的职责与权限、管理的流程或措施等，

确保不同项目不同业务的管理，有制度可依、有制

度保障，消除隐患，防范行政事业单位的重大经济

活动风险。

2.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一是认真审



核原始凭证，完善原始凭证、合同协议等会计信息

资料，严把财务审核关，关注原始凭证的合法性、

完整性,确保记账凭证所附原始凭证合规、齐全、

准确，确保会计信息资料完整及会计核算规范。二

是规范支出审批程序。加强支出审批控制，根据支

出的内部审批权限、程序、责任，审批人应当在授

权范围内审批，不得越权审批；严禁先支后批或以

文件、会议记录、备注说明等代替单位内部支出报

批程序。三是加强项目资金支付审核力度，重点审

核大额开支是否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议事机

制，费用开支是否符合相关标准，依据据是否齐全、

审批手续是否完备等，提高制度执行力。

3.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项目单位应高度

重视绩效评价管理工作，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专业知

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水

平。在绩效项目自评工作中，应严格按照有关绩效

评价通知要求，科学设定项目绩效目标，使绩效目

标设定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可实现性、可考核性、

时效性；针对重大项目、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指标

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规范的程序，对预算资

金的投入、使用过程、产出与效果进行系统和客观

的自评；认真填写项目基础表格、编制自评报告，

全面、客观地反映项目立项依据、资金来源、绩效

目标、项目实施管理、项目评价分析、项目经验总



结、项目问题分析及改进建议等，对存在问题做总

结分析，找出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运用绩效

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项目安排、领导决策的

参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评价机构
南宁鉴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6 日


